关于做好聘用合同管理教师调配、体检、招聘和解聘等有关事项的通知
教育系统各单位：
现将全市统一调配（含调动）的聘用合同管理教师名单（见附件，具体信息将发送到邮箱[jjrsk@126.com]中）进行公布，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聘用合同管理教师报到。请全市统一调配的聘用合同管理教师于8月26日（星期三）上午下班前到各聘用单位报到。报到时应提供个人身份证、毕业证书。未在规定时间报到的人员，视为自动放弃聘用资格。个别体检需复检和体检不合格的人员将另行通知。各聘用单位应于8月26日（星期三）下午下班前将尚未报到的人员名单报送人事科。
二、新聘用合同管理教师体检。请全市统一调配的未参加市教育局统一组织体检的聘用合同管理教师于8月28日（星期五）上午8：00到晋江市中医院体检中心体检。体检当天上午应空腹，同时应携带个人身份证、1寸照片1张，体检费80元个人自理。未按要求参加体检的人员，一律不予补检，并视为自动放弃聘用资格。体检标准执行省颁的教师资格认定标准。

各单位自主新聘用的过渡合同管理教师于9月4日（星期五）上午8：00到晋江市中医院体检中心体检。体检要求同上。

以上，请各单位协助做好通知和相关组织工作。
三、各单位自主聘用的过渡期合同管理教师。各单位在新教师（指统一调配的公办教师和聘用合同管理教师）到位后，可在编制限额内根据余缺自行组织招聘过渡期合同管理教师。聘用时，应优先考虑续聘符合条件的、考核优秀的专业不对口的合同管理教师和过渡期合同管理教师。过渡期合同管理教师条件如下：

1、年龄男50周岁以下，女45周岁以下。

2、符合教师资格认定的相关学历和对口学科。

3、身体条件达到相应教师资格认定标准。

4、教育教学能力考核（由聘用单位组织，并存档备查）和政治审查合格。

5、县级计生证明，证明无违反计生政策或违反计生政策处理到位且已满限制期限（应提供计生证明）。

6、专业对口（职业教育专业应由学校出具课程设置情况，应聘职业教育的允许全日制本科临近专业人员报名）。

其中，各单位今年拟新聘的过渡期合同管理教师（不含续聘）还应符合以下条件：

1、 学前教育和小学教师必须全日制大专或以上学历，专业对口，具备相应教师资格证书。

2、 中学教师必须全日制本科或以上学历，专业对口，具备相应教师资格证书。其中，政治、历史、地理、生物、物理、化学等专业因全市已经趋于饱和，故一律不予招聘。

四、办理聘用合同管理教师的解聘手续。请各单位于8月31日（星期一）下班前到人事科办理春季聘用合同管理教师的解聘手续。

五、聘用合同管理教师的建档工作。各单位应于9月11日前做好本单位的合同教师档案整理（考核表归档、调动的合同教师档案移交等）工作和新合同教师的建档工作。合同教师(包括过渡合同教师)若是全日制高校毕业生的,计生和综治证明不作要求,但已结婚的合同教师应办理县级计生证明和镇级综治证明。
附件：2009年新调配的聘用合同管理教师名册
晋江市教育局
2009年8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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